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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措施【方案型】低碳燃料轉換

AMS-II.C 
需求端利用特定技術

能源效率活動

TMS-III.001
工業加熱設施改採低碳化石燃料

計算申請額度

低碳運具

AMS-III.C
以電動車或混合動力車進行減量

馬達、空壓機節能

TMS-II.004
既有空壓系統
能源效率提升

常見及實用的方法



基線情境

專案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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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I.C 
需求端利用特定技術

能源效率活動方法學範例 適用設備
(如：燈泡、冰箱、馬達、風扇、空調、幫浦、冷卻系統)

CDM Methodologies Booklet
https://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documentation/index .html

https://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documentation/index%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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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下載

版次不同、依規定要用最新版
中文版可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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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同步確認CDM官網資訊

年減6萬噸以上不適用

查驗機構資格適用範疇

相關工具

澄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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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具

1. 對專案措施中，使用電力或產生電力，其排碳係數（EF）的計算輔助工具，提供三種情境及
計算選項建議（電網、離網電力、併用）

基本上台灣的申請專案均統一使用台電公告之「電力排碳係數」

2. 計算產熱/電系統之基線效率 η

3. 用於決定設備剩餘壽齡的工具

台灣制度下，節能類型專案不須考慮設備壽齡

電力既然統一使用電力排碳係數，則無須用到
燃料節省則須採用此工具



澄清AMS-II.C項下  oi（專案燈具的運行時間）和 ni（在時間間隔t內運行的專案燈具的數量）的  監測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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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事項

本澄清事項適用1對1的白熾燈泡(ICLs)換裝LEDs燈具

1. 對專案燈具的運行時間，如要使用預設值3.5小時/日以外的值；需在第一次監測期前或後，

連續量測90天的時數，且僅需量測1次

2. 對專案燈具的數量，每年皆須監測更新 這份澄清要求原本是專案開發商申請家庭燈具汰換專案時，

對監測燈具使用時間的疑問；如有完善量測基礎及技術，

建議還是全部使用量測值，最符合保守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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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

典型專案
在一個或多個專案地點，安裝新的節能設備
(如：燈泡、冰箱、馬達、風扇、空調、幫浦、冷卻系統)

溫室氣體減
緩活動類型

提昇能源效率

不一定是汰換
新增設備也適用

但對新增設備的基線訂定就更加重要
須依據CDM對SSC專案的指南建構

=>指南第23.1版 第4.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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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2)
適用條件

3.此方法僅適用於專案情境所安裝節能設備的服務水準（例如額定容量或輸出）
介於基線情境設備服務水準的90%至150%。

服務水準的範例包括：照明設備的光輸出、熱水系統的輸出水量和溫度，及空調的額定
熱輸出容量。專案情境的節能設備與基線情境設備的關係，可為一對一替換（例如將低
效冰箱改為高效冰箱）或多對一（例如將多台冷水機組改為中央冷水機組）。後者可加
總比較專案和基線的服務水準。

4.關於改造專案的基線及輸出能力增加的要求，應參考CDM對小規模方法學通
用指南的第 20 至 21 段說明*1。 如果啟用設備後的年度（以下以第 y 年代稱）
其專案輸出能力大於歷史平均輸出能力（專案實施前近三年平均*2），且未論
證增量產能的基線，則第 y 年的輸出能力將以歷史平均輸出能力作為上限。

5.假如節能設備包含冷媒，而在此專案中使用之冷媒不應該產生臭氧消耗潛勢
(ozone depleting potential,ODP)。

6.此方法的排放減量額度僅來自於使用更高效的設備，以減少電力和/或化石燃
料消耗。但是，專案排放的計算須包括任何專案設備中使用冷媒的增量排放
量(與基線相比較)。

7.單一專案的總節能量,就提高電力使用效率類的專案，每年不能超過60GWh；
就提高化石燃料使用效率類的專案，每年熱輸入量的上限為180GWh。

*1 本處指稱之段落，因應小規模方法學通用指南之改版，已移至第23.1版的第43及44段
*2 可允許正負10%的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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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3)

生效日 2016/5/13

…距今7年

查驗機構應具備

Scope 3資格

應遵循的指引及

相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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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4)
名詞定義
(a)商業建築(Commercial building：
➢ 建築物主要作為商業目的與中小企業使用，

不包含工業製造。
➢ 私部門商業建築包含商業辦公室、購物中

心、旅館、私人醫院與教育機構設施等
➢ 公有建築包含政府辦公室、政府所擁有之

健康機構(如:醫院)、教育機構、美術館、
博物館、法院與教化中心。

(b)壽命(個別燈具)：
➢ 故障；或依IEC 60696或任何國家標準定

義的壽命標準均適用。

依方法學第42段，住宅及商業建築才能使用預設值3.5
小時/日，故屬工業建築必須依第39(a)段執行量測

(c)平均壽命(當50%的燈具故障)：
➢ 50%燈具達到其個別壽命結束的平均時間。

(d)額定平均壽命(當50%的燈具故障)：
➢ 製造商或供應商宣稱該燈具其中50%達到

其個別壽命結束的預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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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5)

5. 基線方法

5.1 專案邊界

14. 專案邊界是受專案活動影響的所有設備
與系統的物理與地理位置，如:

(a) 在照明更換的情況下，邊界包括每個照
明設備和電路以及任何受影響空間的加
熱和/或冷卻系統；

(b) 如果兩個或多台泵浦在為發電機組運行，
邊界應包括整個泵浦站，以便進行適當
的計量與監測，以及可能受到專案泵浦
站泵送變化影響的任何上游或下游泵浦
站；

(c) 邊界包括整個冷水機組，包括分配泵浦
和冷卻塔系統，以及用於冷水機組更換
項目的所有供暖、通風和空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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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6)

在家戶採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self-ballasted 
LED lamps)，在2014/11/28-2017/11/27的三
年間，可直接視為具備外加性

(a) 如果依據UNEP的en.lighten倡議中的節能照
明政策狀態全球地圖，專案發生地屬於沒有或
僅具有限的照明效率法規的國家，則可視為具
備外加性。

在家戶採用安定器內藏式LED燈(self-ballasted 
LED lamps)的其他年份：

(b) 對其他國家，根據CDM《小規模專案活動外加
性的證明》(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之最新版本
進行障礙分析來證明外加性。

◆ 投資外加性：應從須合作專案活動的角度分析
◆ 技術障礙：專案活動地理位置內家庭節能燈具

之市占率低於20%

該倡議幾乎連結均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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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7)

5.3   計算既存設備剩餘壽命結束之程序

17.在沒有特殊的專案活動下更換基線設備與/或系統的時間點，進而促發對於新基線情境
的要求，應使用<TOOL 10 確定設備剩餘壽命工具>，並以保守的方式進行估算。於
既有基線設備的使用壽命結束時，專案活動應被視為一種可能之基線情境。

依據中華民國108年9月12日環署毒字第1080067902A號函
屬於微型規模專案者，如專案類型為節能類（方法學編號-II）或減量措施範疇屬B-7運輸類
則免提供設備壽齡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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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8)
5.4 基線

5.4.1 與節省電力相關之基線計算

5.4.2 與節省化石燃料相關之基線計算

5.4.1.1 方案1-恆定負載設備

5.4.1.2 方案2-可變頻設備（迴歸分析）

5.4.1.3 方案3-生產效率/特定能源消耗方法

針對既有設備改造案

僅適用於計入期間可以證明基線設備的能量輸出與
能量輸入的比值，不會隨著輸出的經驗範圍改變

針對汰換或新建專案

➢ 如果替代的能源是基於化石燃料的，則能源基準是現有的燃料消
耗水準或將實施的技術之使用的燃料量。排放基線是能源基線乘
以替代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應使用可靠的地方或國家排放因子
資料；僅當無法取得國家或專案特定資料時才應使用 IPCC 預設值。

➢ 對於透過改造或以新系統取代現有系統來提高能源效率的專案活
動，可酌情使用「工具-計算產熱/電系統之基線效率 」中的相關
規定來確定基準效率並適用。

公式(1)：𝑩𝑬𝒚 = 𝑬𝑩𝑳,𝒚 × 𝑬𝑭𝑪𝑶𝟐,𝑬𝒍𝒆𝒄,𝒚

公式(2)：𝑬𝑩𝑳,𝒚 = σ𝒊 𝒏𝒊 × 𝝆𝒊 × 𝒐𝒊 ÷ 𝟏 − 𝒍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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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9)
5.5 專案活動排放

公式(3)：𝑷𝑬𝒚 = 𝑬𝑭𝑷𝑱,𝒚 × 𝑬𝑭𝑪𝑶𝟐,𝒚

公式(4)：𝑬𝑭𝑷𝑱,𝒚 = σ𝒕 σ𝒊 𝒏𝒊 × 𝝆𝒊 × 𝒐𝒊 ÷ 𝟏 − 𝒍𝒊

5.6 洩漏量

如果能源效率技術是從其他活動轉移的設備，則應考慮洩漏。

5.7 專案減量

公式(6)：𝐸𝑅𝑦 = (𝐵𝐸𝑦−𝑃𝐸𝑦) − 𝐿𝐸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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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0)

6. 監測方法

39. 如果是汰換專案（安裝的設備替換現有設備），則允許指定營運實體（DOE）以物理驗證的方式紀錄被
汰換設備的代表性樣品之數量及功率。

40. 對使用方案1的專案， 如安裝的設備具有恆定電流（安培）特性，則監測應以適當的方法監控其安裝設
備的「功率」及「運行時間」或「能源使用」，適當的方法包含：

(a) 使用銘牌資料或已安裝設備之樣本的「功率」測試紀錄，並使用時間計計量已安裝設備樣本的運行時間。

(b) 劑量所安裝設備的樣本之「能源使用」。

41. 對於任何方案以及節約電力/化石燃料的專案，如有未納入計量系統的樣本，應每年監測以確保仍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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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1)

6.1. 安裝照明設備專案監測要求之具體指引

42. 對於安裝照明設備的專案活動，住宅應用和商業建築可以使用 3.5（小時/天）的預設每日運行時間，而
不是按照第 39 (a) 段中的規定對單位樣本進行計量。

43. 對於住宅應用和商業建築，專案計畫書應解釋專案燈具之分配方法，以及執行集中和銷毀基線燈具之過
程及紀錄方式；還應解釋建議程序如何消除重複計算減排量，例如燈具之製造商、批發供應商或其他可
能聲稱受惠該專案燈具汰換之減排成效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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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2)
44. 對住宅應用類型，應符合第44-54段的規定，才能使用時數預設值：

45. 專案燈具的總光通量輸出應等於或大於被更換的基準燈具的光通量輸出；基線和專案燈具的光通量輸出
應根據相關國家或國際標準確定。

46. 每種專案燈具類型的額定平均壽命應事先已知並於專案計畫書中報告。應使用製造商規格來確定額定平
均壽命。專案計畫書應引用製造商所使用的標準。

47. 專案活動中使用的專案燈具，除標準燈具規格外，還應進行標記，以明確項目的唯一標識。符合此要求
的方法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a) 在每個專案燈具上永久標記CDM專案編號和名稱以及其他規格；

(b)使用特殊代碼進行標記，例如每個項目都永久標記為“用於CDM專案，不得出售/轉售”，然後貼上
專案特定標記/標籤；

(c) 使用通訊技術（例如 GPS、行動電話網路）或租賃/租金付款的其他形式的識別。

48. 專案活動的目的應是透過確保收集和銷毀更換的燈具，來限制不良的二級市場影響（例如洩漏）和搭便
車行為。其他計畫參與者必須至少採取以下行動之一：

(a) 直接安裝專案燈具；

(b) 對高效率照明設備收取至少最低價格；

(c) 將透過專案活動分發的每戶電燈數量限制為六盞

住
宅
應
用
類
之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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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3)
49. 無論專案燈具是直接安裝或非直接安裝，專案計畫書應明確採取措施，來鼓勵專案燈具安裝在住宅內使

用時間相對較長的位置。例如公共區域。對於未直接安裝的專案燈具，這些行動可以包括教育專案燈具
接收者了解專案燈具的最佳用途。

50. 使用及接收專案燈具的家庭連接到國家或地區電網。

51. 假設的基線情境是專案燈具的照明，將由專案活動收集和更換的燈提供。

52. 對於淨總調整係數，應在公式（2）和（8）中乘以預設值 0.95，除非基於同一地區且不超過兩年的照明
使用調查得出更合適的值。可用的。

53. 使用下列2種方法來進行事後監測：

方案1:使用每年監測數據

方案2:使用每3年之間測數據

54. 燈具故障率 (LFRi,y) 的變更以及額定平均壽命與平均壽命之間差異的處理：應使用以下方法進行修改：

(a)尚未監測時，採用方法學中公式(11)計算故障率

(b)開始監測後，依實際監測之故障率，取代公式計算之數值

住
宅
應
用
類
之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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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4)
55. 監測作業包含： (i)紀錄燈具分佈資料；(ii)依據第52、53(a)、(b)(i)-(v)段定義的事後監測調查。

(a)在計畫活動實施期間，應紀錄下列數據：

(i)專案活動下分配的新設備數量，依設備類型和供應日期決定；

(ii)被更換的設備及功率；

(iii)明確識別專案活動下分發新設備的接收者的資料；

(b)如上文各段所述，減量是事前計算，並在監測調查後進行事後調整。

56. 對於使用方案2的專案，如果專案設備具有可變負載特性，監控應包括計量所安裝設備之適當樣本的「能
源使用」。監測還應包括對非計量系統樣本進行年度檢查，以確保它們仍在運行。

57. 對於使用方案3的專案，將計量產出和能源消耗。例如，對於泵送系統，專案活動的監測應包括計量泵送
能源使用、每小時或每日排放量（立方公尺每天或每小時）以及總輸送揚程（公尺）。

58. 採用抽樣時，應遵循《清潔發展機制專案活動及行動計畫抽樣調查標準》。

依據中華民國108年9月12日環署毒字第1080067902A號函
執行微型規模專案之活動數據抽樣，應依數據類型分別辦理，並依紀錄頻率抽樣，原則如下：
1、每月紀錄者，應從每年紀錄抽4筆以上
2、每週紀錄者，應從每年紀錄抽10筆以上
3、每日紀錄者，應從每年紀錄抽37筆以上
4、非屬前述頻率紀錄者，抽樣數至少為樣本總數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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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介紹(15)
6.2. 方案型專案活動之要求

59. 以下條件適用於在活動計畫下的專案活動中使用此方法：

(a) 如果專案活動涉及設備更換，並且忽略被更換設備在其他活動中使用的洩漏影響，由於被更換設備
報廢，需要對被更換設備的報廢情況進行獨立監測。監測應包括檢查專案分配的專案活動設備數量
與報廢設備數量是否對應。為此，報廢設備應存放起來，直至檢查完此類對應關係。更換設備的報
廢應記錄在案並進行獨立驗證。在照明效率專案的具體情況下，可以應用第 42 段和註腳 10 中提供
的指南來滿足這些要求。

已無方案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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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的案例：節能措施
【案例】 B0271臺南市設備汰舊換新計畫-換裝高效率設備（方案型）

◼ 鼓勵臺南市行政區域範圍內住宅部門及服務業部門等能源用戶，汰換既有空調或燈具，
採用新式高效率空調或燈具，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且具有實質節電效果。

◼ 子專案應符合方案型抵換專案減量方法適用性要求，且需依循方案型抵換專案完成環境
衝擊與公眾意見諮詢程序。

1. 發光效率 100 lm/W 以上。

2. LED 燈具或高效率燈具

◼ 空調：

既有空調汰換為新式高效率空調。

◼ 燈具：

既有燈具汰換為 LED 燈具或高效率燈具

高效率燈具指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室內照明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
基準與標示方法」之節能標章燈具。

1. 新安裝設備若為「變頻式」，須達能源
效率分級第 1~2 級。

2. 新安裝設備
若為「定頻
式」或其他
空調，其能
源 效 率 比
(EER) 需 優
於既有設備

案例說明



實用的案例：節能措施
【案例】 B0271臺南市設備汰舊換新計畫-換裝高效率設備（方案型）

預估年排放減量： 4公噸CO2e/年

◼ 專案措施：將1,000盞舊式螢光燈管
燈具一對一汰換為LED燈具。

1. 德光中學設備汰換高效率空調

◼ 專案措施：校內35台既有窗型「定
頻」冷氣，汰換成33台能源效率更
佳新式「定頻」空調。

2.崑山科大設備汰換高效率燈具

基線排放量 = 舊空調用電量ｘ排放係數 + 舊空調冷媒洩漏量 ｘGWP

基線排放量：88公噸CO2e/年

專案排放量 = 新空調用電量ｘ排放係數 + 新空調冷媒洩漏量 ｘGWP

專案排放量：65公噸CO2e/年

預估年排放減量： 23 公噸CO2e/年

基線排放量 = 舊燈具用電量ｘ排放係數

基線排放量：13公噸CO2e/年

專案排放量 = 新燈具用電量ｘ排放係數

專案排放量：9公噸CO2e/年
24

案例說明



第二部分：

專案計畫書填寫說明

中華經濟研究院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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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首頁 網址：https://carbonoffset.moenv.gov.tw/

功能列 申請會員待自願減量管理辦法公佈後，
才會顯示專區

https://carbonoffset.moen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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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平台  > 自願減量專案  > 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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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
◆資料填寫頁面尚在更新建置中，惟相關填寫資料可參照「表單下載」中的計畫書格式

專案編號 B - (由系統自行帶入)

一、基本資料

公司/單位名稱 XX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XX(執行範圍)燈具汰換自願減量專案(可視申請單位需求自行命名)

計畫書版本 2.2(初始版本為1.0) 製作日期 110年5月24日(年份以民國年表示)

減量編號/名稱
(中英文)

AMS.II.C.需求端利用特定技術的能源效率活動
(Demand-side energy efficiency activities for specific technologies)

減量方法版本 15.0 (2022.09確認版本) 範疇別 03 能源需求業

專案總減量 40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填入專案預估總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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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二、專案活動描述

申請類別

■ 新申請：■固定型（10年）；□展延型（5年）

□ 展 延：□第一次；□第二次

➢ 第一次申請抵換專案，請依計入期選擇類型，建議以固定型提出申請
➢ 展延型得展延2次，展延型計入期之計畫型抵換專案，專案申請者應於計入期到期日前六個月，
檢具經確證之計畫型抵換專案計畫書及查驗機構出具之計畫型抵換專案確證總結報告辦理展延，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延續計入期。

專案計入期
110年08月13日~ 120年08月12日 (完成註冊日 ~ 完成專案執行日，年份以民國年表示)

(原規劃之計入期起始日或實際註冊通過日期，以2者中較早之日期作為實際計入期起始日)

專案類型

□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______瓩

■ 節能類型：每年總節電量 342,751  度(計入期應大於500噸二氧化碳當量)

□ 減碳類型：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______噸二氧化碳當量

參與機構
(實際減量單位)

實際執行者：XX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單位名稱)

專案參與者：XX股份有限公司或XXX政府(本專案如有其他經費補助，請於本欄位說明其補助單位名稱。)



30

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二、專案活動描述（續）

執行費用

■設置成本 XXX,XXX 元；□能源或燃料成本 元；

■政府補助 XXX,XXX 元；□維運成本(含人力) 元；□其他 元

說明:：(本專案如有其他經費補助，請說明補助金額及占總設置成本_____%。)

實際執行者：XX股份有限公司(分配比例50%)

專案參與者：XX股份有限公司或XXX政府(分配比例50%)

減量額度
預定分配
方式

□由本案申請單位取得全部額度；(本專案全部額度如由申請單位取得，請選本欄。)

■依執行費用比例分配(比例四捨五入至整數)；(本專案全部額度如依執行費用比例進行分配，請選本欄。)

□其他：比例說明如下（需檢附比例分配同意書，格式不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專案全部額度如有其他預定分配方式，請選本欄。)

執行地點

TM2/TWD97二度分帶座標：XX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XX區XX路XX巷XX弄XX號XX樓XX號)

經緯度：經=XXX.XXXX; 緯= XXX.XXXX；TWD97二度分帶座標：X=XXXXXX.XXXX; Y=XXXXXX.XXXX 

(可透過GOOGLE MAP查詢經緯度，再透過座標轉換網站https://wdms.epa.gov.tw/idms/coordtrans.htm轉
換二度分帶座標TWD97)

https://wdms.epa.gov.tw/idms/coordtra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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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二、專案活動描述（續）

減量措施、
設備說明

1. 減量措施：汰換既有燈具為LED 燈具或高效率燈具，提高能源效率達成節電成效。

2. 設備說明

(1).既有設備／措施：既有照明設備共計1,000支，其廠牌、型號及使用情境等相關資訊如下表，有關燈具

配置圖如附件X。（請說明既有設備規格、操作情形、使用情境及燈具配置情形《需檢附相關配置圖》

等資訊）（整併基線情境說明）

(說明既有設備之原使用狀況、汰換時間、地點與數量等內容；此外，亦須說明既有設備回收處理方式

《如交由合格回收業者處理，避免流入二手市場再次被使用，造成本專案之洩漏排放》，且須提供合

格回收商回收證明或聲明書及照片等佐證)

燈具開啟使用時間 燈具位置 燈具數量

3.5小時/日(AMS-II.C 預設值)*246天 行政大樓 1,000

廠牌 型號 規格
發光效率
(lm/W)

數量
(具/支)

裝設地點

飛利浦Philips T5 4尺28W 單管 96~92 500 行政大樓

歐司朗OSRAM T5 4尺28W 單管 96~92 500 行政大樓

a.設備規格 b.使用情境

註：本表為範例，申請者可依實際需求自行擴充，惟須包含但不限於本表所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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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二、專案活動描述（續）

減量措施、
設備說明

2. 設備說明（續）

(2). 更換設備／措施：設備說明：預計以一對一方式，將舊式燈具汰換為新式節能燈具，詳細設備規格如

下表。（請說明已更換／欲更換設備規格、操作情形、使用情境等資訊）

燈具開啟使用時間 燈具位置 燈具數量

3.5小時/日(AMS-II.C 預設值)*246天 行政大樓 1,000

廠牌 型號 規格
發光效率
(lm/W)

數量
(具/支)

裝設地點

舞光
LED

T818DGL CS
4尺 18W 單管 110 1,000 行政大樓

a.設備規格 b.使用情境

註：本表為範例，申請者可依實際需求自行擴充，惟須包含但不限於本表所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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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二、專案活動描述（續）

專案實施
前後示意圖

1.專案執行範圍示意圖(需標明專案實施前後示意圖，範例圖如下，可依實際汰換設備，修改新舊設備名稱與圖示)

2. 專案減量措施示意照片(包含現場照片、改善前及改善後照片)

設備壽齡

專案起始日108年6月30日（□ 完成招標；□ 完成發包簽約；□ 建造完成日期） ；

舊設備起始使用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設備剩餘壽齡_____年(詳細設備壽齡證明如附件X) 

■屬節能類型專案，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請參照範本word檔

請參照範本word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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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三、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適用條
件說明

1.此方法僅適用於專案情境所安裝節能設備的服務水
準（例如額定容量或輸出）介於基線情境設備服務水
準的 90% 至 150%。
●服務水準的範例包括：照明設備的光輸出、水加熱
系統的水輸出和溫度，及空調的額定熱輸出容量。
●專案情境的節能設備與基線情境設備的關係，可為
一對一替換（例如用新的高效冰箱替換低效冰箱）或
多對一（例如用中央冷水機組替換小型多台冷水機組
）。後者可加總比較專案和基線的服務水準。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於行政大樓量測汰換前後設備照度，詳細量測結
果如附件X。
舊設備照度介於92 ~333之間，新設備照度介於
137~432之間。新設備隨機量測之照度均介於基線設備
之90%與150%之間詳見下表，符合該適用條件。
●須根據標準量測方法，實際測量改善前後之照度，以
證明符合照度規範標準，且改善前後差異需介於
90%~150% 之間。
●照明改善符合照度規範標準，各量測點比較照度差異
皆落在90%~150%之規範區間內如附件X。(須提出照度
差異比較佐證文件)

2. 改造專案的基線及容量增加的要求在小規模CDM
方法學通用指南的第 20 至 21 段中說明。如果第 y 
年的專案產出大於歷史平均產出（專案實施前近三年
平均），且未論證增量產能的基線，則第 y 年的產出
值 y 年的上限為歷史平均產出值。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標的為照明，屬固定負載，專案活動實施後無輸
出能力增加之問題，故不適用本條件。
(專案實施前，採保守性原則，相關數據取最小值。專案
實施後，將依規定，於活動之輸出與歷史值取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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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三、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適用條
件說明

外加性
分析
(法規)

3. 若能效設備包含冷媒，則在改善專案中，該冷媒應
不含臭氧消耗數值(ODP)

□符合
█不適用

專案範疇為照明設備汰換，燈具汰換未有冷媒使用。

4. 此方法的排放減量額度僅來自於使用更高效的設備
，以減少電力和/或化石燃料消耗。但是，專案排放的
計算須包括任何專案設備中使用冷媒的增量排放量(與
基線相比較)。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照明設備能源使用為電力，故透過採用高
效率照明設備可減少電力消費。
●採用高效率LED照明設備取代既有照明設備，可
大幅降低電力使用。
●燈具汰換未有冷媒使用。

5. 單一專案的總節能量，就提高電力使用效率類的專
案，每年不能超過60 GWh；就提高化石燃料使用效
率類的專案，每年熱輸入量的上限為180 GWh。

█符合
□不適用

專案年節電量約 0.00896  GWh，未超過60 GWh，
符合適用條件。

燈具汰換另有洩漏、發光效率及標示之
3項適用條件(詳範本word檔)

█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KW以上用戶已提報能源局作為節約能源執行計
畫者，進行照明、動力、電熱、空調、冷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設備進行能源效率提升之抵換專案申請需排除專案
邊界，若符合此項法規要求，請說明此設備汰換已排除於節電1%的目標中，並提具相關證明文件)

█ 其他：地方法規、國家標準(照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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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四、計算方法

基線/專案
情境

計
算
公
式

基線
排放

專案
排放

洩漏量

減量
計算

請參照範本word檔

公式(1)：BEy =EBL,y × EFCO2,ELEC,y + Qref,BL × GWP ref,BL

公式(2)：EBL,y =Σ i (n i × kWhi)/(1-l y)

公式(1)：𝐵𝐸𝑦 = 𝐸𝐵𝐿,𝑦 × 𝐸𝐹𝐶𝑂2,𝐸𝑙𝑒𝑐,𝑦

公式(2)： 𝐸𝐵𝐿,𝑦 = σ𝑖 𝑛𝑖 × 𝜌𝑖 × 𝑜𝑖 ÷ 1 − 𝑙𝑖算冷媒

公式(3)：𝑃𝐸𝑦 = 𝐸𝐹𝑃𝐽,𝑦 × 𝐸𝐹𝐶𝑂2,𝑦

公式(4)：𝐸𝐹𝑃𝐽,𝑦 = σ𝑡 σ𝑖 𝑛𝑖 × 𝜌𝑖 × 𝑜𝑖 ÷ 1 − 𝑙𝑖

公式(3)：Pey =EPPJ,y × EFCO2,y＋PEref,y

公式(4)：EPPJ,y ＝Σ tΣ i( n i × ρ i× ο i)/(1-l y)

公式(5)：PEref,y＝(Q ref, PJ,y) × GWP ref,PJ

算冷媒

相關冷媒逸散已計算於基線及專案公式內 汰換後燈具已報廢，無洩漏情形

ቁ𝐸𝑅𝑦 = (𝐵𝐸𝑦 − 𝑃𝐸𝑦 − 𝐿𝐸𝑦



37

頁面簡介 – 註冊申請(續)
五、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

環境
衝擊
分析

本專案為既有冰水主機汰換，原冰水主機機房設置位置未更動，

並不會衍生新的廢氣、廢水等環境衝擊，惟汰換後之設備需注意

廢棄物回收階段造成周邊環境污染，故本專案汰換後冰水主機將

交由合法之廢棄物處理公司進行拆解，以確認無洩露，本次專案

汰換回收證明文件及照片亦將進行留存，以利查驗作業進行。

(執行範圍)進行冰水主機設備改善專案，除可以穩定系統運轉、

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外，將可減少電力耗用，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量，可降低環境衝擊。

本專案為既有燈具設備汰換LED或高效率燈具，對周邊環

境無負面影響，且因將燈管進行汰換，提升能源效率達成

節電成效；惟汰換後之燈具恐於廢棄物回收階段造成周邊

環境污染，故本專案汰換後燈管將統一回收交由合法之廢

棄物處理公司進行回收處理，本次專案汰換燈具之回收證

明文件及照片亦將進行留存(如附件X)，以利查驗作業進行

(請提供報廢相關佐證文件，附件X)

公
眾
意
見

本專案針對相關利害關係人以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公眾意

見調查，共計回收100份問卷，經統計有89%利害關係人

表示認同此專案，並對環境減量表示高度認同，另有3%

利害關係人認為在汰換後的照明亮度上存在疑慮，已明確

說明未來改善後並不影響空間亮度使用。

請參照範本word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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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I.C. 冰水主機及燈具汰換初擬範本

依照抵換專案期間之微型規模專案計畫書格式初擬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TxaxPTNZYZEgxMZkuWqKTxjfR89QPep/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mPZWJz3P9o5lTXImZUut-rUz1YT8xeW/view?usp=drive_link

冰水主機

照明燈具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TxaxPTNZYZEgxMZkuWqKTxjfR89QPep/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mPZWJz3P9o5lTXImZUut-rUz1YT8xeW/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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